
互联网资管纳入金融监管 

 

昨天，一份由央行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的《通知》引发互

联网资产管理业的“地震”。《通知》明确，资产管理业务作为金融业务，属于特许经营行

业，须纳入金融监管。非金融机构不得发行、销售资产管理产品。网贷之家研究院院长于百

程认为，这是继对校园贷、首付贷、金交所、现金贷等业务整治之后，又一个重磅监管政策。 

政策看点 

6 月底前验收处置违规者定性非法集资 

该《通知》全称为《关于加大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整治力度及开展验收工作的

通知》，《通知》称，依托互联网公开发行、销售资产管理产品，须取得中央金融管理部门

颁发的资管业务牌照或资管产品代销牌照。 

未经许可，依托互联网以发行销售各类资产管理产品（包括但不限于“定向委托计划”

“定向融资计划”“理财计划”“资产管理计划”“收益权转让”）等方式公开募集资金的

行为，明确为非法金融活动，可能构成非法集资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、非法发行证券等。 

《通知》强调了惩戒措施。存量业务应当最迟于 6月底前压缩至零。不按要求整改的机

构被定性为“从事非法金融活动”，将被取缔，面临注销电信经营许可、封禁网站、下架移

动 APP、吊销工商营业执照。 

解读影响 

重磅监管政策 关乎你的网贷平台是否安全 

网贷之家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对扬子晚报记者说，互联网平台进行“定向委托”、“收益

权转让”等业务一直是监管盲区，《通知》明确这些常见业务模式都属于“非法金融活动”，

后续基本没有了操作空间。 

该政策“划重点”有哪些关注点？于百程说，一是互联网资管业务属于金融业务，需持

牌经营，包括资产管理业务牌照或资产管理产品代销牌照。但目前不少平台的“定向委托“产

品并无牌照，后续将面临整改。二是互联网资管涉及的业务类型，目前市场上以“定向委托”

较多，涉及不少业务量较大的平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部分平台以“引流”的名义为包括金交

所在内的各类交易场所代销，也被要求整改。去年 7月的一轮金交所（区域性金融资产交易

所）“监管风暴”让大批理财平台紧急下架相关产品，例如陆金所、京东等几十个理财平台。

三是眼下正是网贷平台备案冲刺阶段，该通知明确仍有存量资管业务的网贷机构不得备案登

记。 

互联网资管遭“锁喉”，据网贷之家梳理，聚宝金科、凤凰金融、玖富金融、五星财富、

万达财富、银票网、投资派、百年金服等平台的备案可能受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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